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SMARTA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395）

環球智能控股有限公司

聯交所根據第13.24條作出的決定

本公告乃環球智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巿規則）作出。

本公司接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

日的函件（「該函件」）作為通知，聯交所決定，本公司未能維持上市規則第13.24條

所規定的足夠營運水平，以保證本公司股份（「股份」）繼續上市，並決定根據上市

規則第 6.01 (3)條暫停股份買賣（「該決定」）。於作出該決定時，聯交所已考慮（其

中包括）以下各項：

1. 本公司的現有業務，即 (i)提供軟件銷售及線上線下諮詢服務； (ii)提供綜合電

子推廣解決方案分部之電子支付解決方案及服務；及 (iii)在電子商務平台上為

客戶提供建設、運營及推廣服務，均一直處於低營運水平，而有關情況似乎

並非暫時性的衰退或下降，且聯交所認為本公司尚未證明該等業務屬可行及

可持續發展的業務；

2. 本公司的新貿易業務（「新貿易業務」，包括 (i)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業務，其涉

及多種產品（包括醫療用品、時尚家居產品、藥物及補充劑、護膚美容產品）

的交易以及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 (ii)零售業務，為本公司向品牌合作夥伴

及╱或其授權分銷商購入商品並通過第三方線上平台及╱或實體店向零售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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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出售有關商品（「品牌電子商務業務」）；及 (iii)網店運營，為本公司的內部

採購團隊挑選並購入產品於自營線上商店轉售予零售客戶，該等業務的利潤

偏低、經營歷史尚短且經營規模不大。聯交所認為，本公司尚未證明新貿易

業務屬可行及可持續發展及╱或具有實質性的業務；

3. 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供的盈利預測可能無法實現，因超過一半的預計盈利乃來

自品牌電子商務業務，而該業務是以管理層的預期銷售額及估計毛利率為依

據，且盈利預測亦顯示，新貿易業務的預期收入及盈利可能不足以支付本公

司的企業開支。

根據上市規則第 2B .06 (1)及 2B .08 (1)條，本公司有權在收到該決定後的 7個營業日

內，將該決定轉交上市委員會（定義見上市規則）覆核。因此，倘本公司於二零二

零年十一月十七日之前並無作出任何覆核申請，則股份將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

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在此之前，股份買賣將會繼續。

根據該函件，本公司須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以及將可於18個月糾正期間

重新遵守上市規則。倘本公司未能於 18個月期間屆滿前達成上述規定，聯交所將

會取消股份的上市地位。

本公司正內部審閱及審議該決定，同時亦與外部顧問討論，並有意於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十七日或之前提出要求將該決定轉交上市委員會覆核。

本公司董事（「董事」）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i)本公司不一

定要求上市委員會覆核；及 (ii)（倘進行覆核）有關覆核結果並不確定。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另作公告。

股東如對該決定的影響有任何疑問，務請徵詢適當的專業意見。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環球智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新民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一名執行董事何致堅先生； (ii)一名非執行董事楊新

民先生（主席）；及 (iii)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發丁博士、潘禮賢先生、崔勁中先

生、鄧日明先生及彭波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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